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等有关法律、条例规定，甲乙双方在平

等自愿、公平诚信的基础上，基于对乙方通信服务的了解和需求，甲方自愿申请成为乙方沃家庭融合业务的

主客户，并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客户定义

主客户：即甲方，为沃家庭融合业务办理人，是沃家庭融合业务中所有号码产生的全部通信费用的付费

责任人。

成员客户：沃家庭套餐中其他用户号码的所有者，依据本协议约定享有沃家庭融合业务的优惠。

第二条 办理条件

（一）办理沃家庭套餐开通、解除时，主客户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涉及的成员客户有效身份证件

原件。

（二）办理沃家庭套餐的成员若其中业务号码含有靓号等月最低消费承诺的，加入沃家庭后原靓号等月

最低消费承诺继续执行，月最低消费承诺发生的话费返还不能用于抵扣沃家庭套餐费用。

（三）甲方办理变更套餐类型、办理附加业务、增加业务号码时，须持主客户本人和涉及的成员客户的

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办理。如某一业务号码退出沃家庭融合业务，该客户须持该成员客户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

乙方营业厅办理，但当其退出会导致沃家庭融合业务套餐解除时，须持主客户和涉及的成员客户的有效身份

证件原件到乙方营业厅办理。

第三条 使用条件

（一）沃家庭套餐内业务号码之间在归属地通话免费。沃家庭套餐内业务号码在归属地被叫免费，不计

入共享时长。

（二）套餐内共享的通话时长为沃家庭内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在归属地主叫拨打套餐外用户共享。

（三）套餐开通、变更、解除均在业务办理成功后次月生效。套餐生效前，成员客户按各自选择的资费

执行。

（四）套餐内号码挂失或停机保号期间，沃家庭套餐费用正常收取。

（五）成员客户均可为沃家庭融合业务进行充值或缴费，默认充值或缴费到沃家庭套餐主客户账户中。

（六）因沃家庭套餐内任何业务未及时缴费而引起欠费的，套餐内所有业务号码均停止使用，另有约定

的除外；主客户对所欠费用承担清偿责任。

第四条 其他事项

（一）甲方有义务将本协议内容转述给各成员客户，各成员客户应遵守本协议约定。

（二）甲方办理各类业务所签署的表单、业务协议等均自动成为本协议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

第五条 协议生效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方与乙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协

议到期时，如甲乙双方均未提出变更或终止，则根据甲乙双方约定的内容继续履行。

（甲方承诺：本人已经充分、完整阅读并理解本协议所述全部条款及条件。）

甲方：（签字或盖章） 乙方：（盖章）

甲方代理人或经办人：（签字或盖章）

甲方用户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甲方：主客户      

乙方：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中国联通客户沃家庭融合业务协议


